
筑幼高专质监中心〔2023〕04号

关于贵州省职业教育“兴黔富民”与
“技能贵州”行动计划项目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处（室）、系（部）、中心：

根据贵州省教育厅制定了《贵州省职业教育兴黔富民行动计

划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0—2022年）》与《贵州省职业教育

“技能贵州”行动计划项目实施方案（2022—2025年）》的精神

与要求，为扎实推进我校两项工作的开展，现做如下安排：

一、兴黔富民行动计划建设项目验收工作

（一）验收范围

根据省教育厅工作要求，将于2023年4-5月对兴黔富民行动

计划部分建设项目进行验收，我校涉及项目具体如下：

2020年第二批立项项目

立项项目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立项部门

省级高水平专业化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基于5G虚拟幼儿园产

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
刘本英 实训中心



2021年第一批立项项目

立项项目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立项部门

省级特色骨干专业
学前教育特色

骨干专业
陈畅 学早系

省级黔匠工坊
产品艺术设计-

鸽子花开非遗苗绣
晋张心筑 艺术系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幼儿健康教育

活动指导
建菊 学早系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失智症老人照护 龚妮 社工系

（二）工作安排

(1) 请项目负责人按照验收材料内容与要求开始准备各项材料；

(2) 预计4月中旬提交验收材料，具体日期质监中心另行通知。

二、技能贵州行动计划建设项目申报与推进工作

（一）项目申报工作

1. 申报项目范围

根据前期工作安排，对2023年技能贵州申报项目与申报指南

已做具体通知。欲申报项目的部门与责任人请根据对应的申报指

南，开始着手进行材料的准备、收集与撰写。

2. 工作要求与安排

(1) 按照校系两级申报制，系部进行第一轮遴选。

(2) 申报项目的部门与责任人请准备8分钟以内的申报陈述内

容。（文字稿、PPT）

(3) 陈述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建设基础、建设目标、建设内容

与举措、预期成效、建设进度、经费预算、保障措施等方面，

不同项目可根据各自对应的申报指南对陈述内容做适当调整。

(4) 项目申报陈述会预计4月中旬举行，具体日期质监中心另行

通知。



（二）项目推进工作

1. 涉及项目范围

按照“事前有部署、事中有监管、事后有验收”的要求，学

校将针对2022年我校已获准立项的项目举行建设推进陈述会，具

体项目如下：

立项项目 负责人 立项部门

“三教”改革示范校 潘丽芬 教务处

生产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婴幼

儿托育生产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杜李梦丝 学特系

社区教育示范基地 何凡 社工系

中小学生职业体验基地 刘本英 实训中心

2. 工作要求与安排

(1) 已立项项目的部门与责任人请准备8分钟以内的陈述。（文

字稿、PPT）

(2) 陈述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建设方案的陈述，包含建设思

路、建设目标、建设具体内容与举措（请各项目根据各自的建

设周期分年度介绍）、建设成效（要对标志性成果进行提

炼）、保障措施；二是自立项以来，项目建设工作的具体开展

与推进情况；三是项目建设存在的困难或是需要学校协调解决

的问题。（政策、人员、经费等）

(3) 项目建设陈述会预计4月中旬举行，具体日期质监中心另行

通知。

未尽事宜，可随时与质监中心杨赵卓曦老师联系。

2023年3月24日

质量监控评价中心


